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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员监测系统（重型商用车）评价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行车指数 乘员监测系统（重型商用车）的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安装有安全带提醒系统的N2类和N3类车辆。

本文件适用于安装有驾驶员监测系统的N2类和N3类车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GB 4094-2016 汽车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

GB/T 15089-2001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GB/T 24551-2021 汽车安全带提醒装置

GB/T 39263-2020 道路车辆 先进驾驶辅助术语及定义

GB/T 41797-2022 驾驶员注意力监测系统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3 评价方法

3.1 概述

乘员监测系统的评价包括安全带提醒评价和驾驶员监测评价两个部分。其中，安全带提醒包括安全

带维系状态、安全带从已系到未系状态2个评价项目；驾驶员监测包括驾驶员注意力监测和驾驶员疲劳

监测两个评价项目。

乘员监测系统试验总分15分，包括安全带提醒2分、驾驶员监测13分（驾驶员注意力监测5分和驾驶

员疲劳监测8分）。乘员监测各项目分值如表1所示。

表 1 乘员监测评分表

评价项目 分值 总分

安全带提醒
安全带未系状态 1

3
安全带从已系到未系状态 2

驾驶员监测 驾驶员注意力监测 长时间视觉注意力分散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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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间视觉注意力分散 2

驾驶员疲劳监测
困倦监测 3

8
睡眠监测 5

3.2 安全带提醒评价

3.2.1 一般要求

安全带提醒系统须满足一般要求后，再进行系统评价。一般要求的具体内容如表2所示。

表 2 一般要求

一般要求 指标内容

系统的状态转换及信

息提示

当系统无故障时，应满足如下要求：

a) 系统应具备驾驶员主动开启和关闭系统的功能。前排安全带提醒系统不允许关闭，后排安全

带提醒系统允许驾驶员主动开关闭，但应在车辆重启后处于开启状态；

b) 安全带提醒系统与前排安全气囊停用系统间应不存在任何关联。

故障指示
若系统发生故障，系统应具备故障指示功能并应至少以光学方式持续向驾驶员发出指示信息，

该指示信息应区别于系统其他提示信息并目视可见。

3.2.2 通过条件

3.2.2.1 视觉信号

当点火后安全带未系或发生状态变化时须激活可视信号，视觉提醒信号应为常亮或闪烁的图标信号，

并指示出未系安全带的前排外侧座位，视觉信号标志如图1所示。

图 1 视觉信号的标志

3.2.2.2 初始听觉信号和视觉信号的开始时刻

车辆以大于 10 km/h的速度正常运行，当未系安全带或解开安全带时，视觉信号应立即发出并持续

90s 以上，初始听觉信号需在以下情况下开始提醒：

a) 当车速保持在 10 km/h～40 km/h 之间时，初始听觉信号应在 30s 内开始提醒；

b) 当车速超过 40 km/h 时，初始听觉信号应在 2s 内开始提醒。

3.2.2.3 初始听觉信号和视觉信号的停止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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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听觉信号和视觉信号可以在以下情况下停止：

a) 重新系上安全带；

b) 车辆不再向前行驶（车速低于 10 km/h）；

c) 被测座位无人。如果车辆未行驶时发生车门打开情况，则触发初始听觉信号和视觉信号的阈

值可能会重置。

3.2.3 评分规则

安全带提醒系统评价总分为 3 分，具体评分规则如表 3 所示。

表 3 安全带提醒系统评分规则

测试人员 评价项目 评价指标 分值

驾驶员

安全带未系状态 车速 10 km/h～40 km/h
满足初始听觉信号和视觉信号的开

始与停止时刻要求

1

安全带从已系到未

系状态

车速 10 km/h～40 km/h 1

车速 40 km/h～70 km/h 1

3.3 驾驶员监测评价

3.3.1 驾驶员注意力监测评价

3.3.1.1 试验通过条件

当以下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应立即向驾驶员发出警告：

a) 车速大于或等于 50 km/h；

b) 长时间视觉注意力分散的时长小于或等于 3.5s；

c) 短时间视觉注意力分散的累积时长小于或等于 10s，短时间视觉注意力分散行为成立后系统

发出警告的最迟时间应不大于 0.5s。

当所有注视固定点按照试验要求进行测试后，未出现一个或多个“不合格”注视固定点，则驾驶员

注意力分散监测部分该样本的试验通过，计1分。

3.3.1.2 评分规则

驾驶员注意力监测总分为4分，具体评分规则如表4所示。

表 4 驾驶员注意力监测评分规则

评价项目 评价指标 分值 总分

驾驶员注意力

分散监测

长时间视觉注意力分散

满足 3.3.1.1 中的测试通过条件

2（每个驾驶员样本计 1 分）

4

短时间视觉注意力分散 2（每个驾驶员样本计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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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驾驶员疲劳监测评价

驾驶员疲劳监测总分8分。其中，困倦监测3分，睡眠监测5分。

3.3.2.1 困倦监测试验通过条件

困倦监测试验的通过条件为驾驶员平均敏感度大于或等于 60%。驾驶员平均敏感度的计算方式见公

式（1）和公式（2）。

单名驾驶员敏感度 = n TP
n TP +n FN

× 100% （1）

驾驶员平均敏感度 = 每个驾驶员的敏感度之和

驾驶员人数
（2）

式中：

n（TP）——是指系统和驾驶员都正确识别驾驶员处于困倦状态的事件总数；

n（FN）——是指系统识别驾驶员未处于困倦状态但实际上驾驶员处于困倦状态的事件总数。

3.3.2.2 困倦监测评分规则

满足困倦试验通过条件则得分，评分规则见表5。

表 5 困倦监测评分规则

评价项目 评价指标 分值 总分

困倦监测 KSS 大于或等于 7 驾驶员平均敏感度大于或等于 60% 3 3

3.3.2.3 睡眠监测试验通过条件

睡眠监测试验中，单次试验通过条件按表 6 进行。

表 6 睡眠监测单次试验通过条件

评价项目 单次试验行为 通过条件

睡眠

闭眼小于或等于 3s 从单次试验行为开始起，系统应在 3s 内（含 3s）报警

闭眼大于 3s

（最多 7s）
从单次试验行为开始起，系统应在大于 3s，且小于或等于 7s 内报警

3.3.2.4 睡眠监测评分规则

每个驾驶员的单次试验满足表7中通过条件时，单次试验的得分为0.5分，单次试验得分累计为测试

项得分，总分为5分，按表7计算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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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驾驶员睡眠监测评分规则

评价项目 评价指标 测试次数 测试项分值 总分

睡眠监测

闭眼小于或等

于 3s

裸眼

满足 3.3.2.3 的条件

1 0.5

2.5
带棒球帽 1 0.5

带眼镜 2 1

带墨镜 2 1

闭眼大于 3s

（最多 7s）

裸眼 1 0.5

2.5
带棒球帽 1 0.5

带眼镜 2 1

带墨镜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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